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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511/20151101152451.shtml） 

 

附錄 

 

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2 号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 2015 年 8 月 17 日商务部第 55 次部

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商科技部、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同意，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高虎城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为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切实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4〕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落实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有关事

项的通知》（国办函〔2015〕14 号）的要求，商务部对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涉及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商务部决定对 29 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删去《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令 1995 年第

1 号）第七条。 

  删去第八条中的“股东认购的股份的转让应符合本规定第七条所规定的条件。” 

  删去第十三条中的“发起人应自批准证书签发之日起 90 日内一次缴足其认购的股份。” 

  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以发起方式设立公司的，发起人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后，由

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设立公司的批准文件、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删去第十六条中的“并缴足其认购的股本金”。 

  删去第十九条中的“并缴足其认购的股本金”。 

 

  二、删去《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工商总局令 2000 年第 6

号）第五条第一项。 

  删去第六条。 

  删去第七条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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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删去《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外经贸部、工商总局令 2001 年第 8 号）

第九条。 

  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五项。 

  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四、将《外商投资企业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外经贸部、海关总署令 2002 年第 4

号）第四条第二项修改为“（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或备案证明复印件；”。 

  删去第四条第五项。 

 

  五、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外经贸部令 2002 年

第 35 号）第四条第二项。 

 

  六、删去《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外经贸部、科技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

外汇局令 2003 年第 2 号）第六条第二项中的“非法人制创投企业投资者认缴出资总额的最低

限额为 1000 万美元；公司制创投企业投资者认缴资本总额的最低限额为 500 万美元。除第七

条所述必备投资者外，其他每个投资者的最低认缴出资额不得低于 100 万美元。” 

  删去第十三条第一项中的“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删去第十三条第二项。 

  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删去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中的“该备案登记证明将作为创投企业参加联合年检的必备材料

之一。” 

 

  七、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8 号）第八条修改为：“外商

投资商业企业开设店铺的，应符合城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的有关规定。” 

  删去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八、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2 号）第二条中的

“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修改为“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删去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将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外国投资者已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复印件）和营业执

照（复印件）；” 

  删去第七条中的“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 

  将第十七条第四项修改为:“投资性公司的批准证书（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删去第十七条第五项。 

  删去第二十五条中的“上述材料将作为投资性公司参加联合年检申报的必备材料之一。” 

 

  九、将《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4 号）第二条第二款中的“应当由依法设

立的拍卖企业进行”修改为“应当由依法取得从事拍卖业务许可的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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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第二章修改为“企业申请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变更和终止”。 

  将第六条中的“申请设立拍卖企业的投资者应有良好的信誉”修改为“申请从事拍卖业

务许可的企业的投资者应有良好的信誉”。 

  将第七条中的“设立拍卖企业”修改为“企业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 

  将第七条第四项修改为“有至少一名拍卖师；”。 

  将第八条中的“申请设立拍卖企业”修改为“企业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 

  将第八条第三项修改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删去第八条第四项中的“拟任”。 

  删去第八条第五项中的“及从业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 

  删去第十条。 

  将第十一条中的“拍卖企业申请设立分公司”修改为“拍卖企业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

卖业务的许可”。 

  删去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将第十二条中的“拍卖企业设立分公司”修改为“拍卖企业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

务的许可”。 

  将第十二条第一项修改为“申请报告；”。 

  删去第十二条第四项中的“拟任”。 

  删去第十二条第五项中的“及从业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 

  将第十三条修改为：“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应当先经企业或分公司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

部门审查后，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可以采取听证方式。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拍卖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注册登记项目后，应当报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由其换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将第十五条修改为：“拍卖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后连续 6 个月无正

当理由未举办拍卖会或没有营业纳税证明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收回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将第三章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变更和终止”。 

  将第十九条中的“设立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

务的许可”。 

  删去第二十条。 

  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设立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取得从

事拍卖业务的许可”。 

  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成员名单及投资各方董事委派

书。” 

  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外商投资拍卖企业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申

请人应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 

  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按照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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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办理： 

  申请人应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部门报送第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材料。商务部

门应自收到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于批准的，颁发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申请人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企业注册登记后，

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向商务部门申请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对于不批准的，

应说明原因。 

  对外商投资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可以采取听证方式。” 

  删去第二十三条。 

  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后连续 6 个

月无正当理由未举办拍卖会或没有营业纳税证明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收回拍卖经营批准证

书。” 

  将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的“负责设立拍卖企业和分公司的审核许可”修改为“负责企业

和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审核”。 

  将第五十五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商务部可以撤销有关拍

卖企业及分公司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决定： 

  （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二） 违反《拍卖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条件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的； 

  （三）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决定的。” 

 

  十、删去《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5 年第 5 号）第九条第一项。 

 

  十一、将《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商务部、公安部、海

关总署、安全监管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 2005 年第 12 号）第七条第五项中的“外商投资

企业提交盖有联合年检合格标识的批准证书复印件”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交批准证书复

印件”。 

 

  十二、删去《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5 年第 19 号）第

六条。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在其总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分公司民事责任

由总公司承担。” 

  删去第十三条第四项。 

 

  十三、删去《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5 年第 28 号）第

七条第五项。 

 

  十四、删去《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3 号）第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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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7 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修改为“批准证书复印件”。 

  删去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验资报告”。 

 

  十六、将《麻黄素类易制毒化学品出口企业核定暂行办法》（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 2006 年第 9 号）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申请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

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副本影印件）及企业合营合同或章程、营业执照（副本影印

件）。” 

 

  十七、删去《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23 号）第七条第二项中的“且

注册资本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删去第九条第二项中的“且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删去第四十条第四项。 

 

  十八、删去《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24 号）第六条第一项中的“注册

资本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删去第七条第一项中“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十九、删去《外商投资矿产勘查企业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土资源部令 2008 年第 4 号）

第十六条第五项。 

 

  二十、删去《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2009 年第 9 号）

第五条第一项中的“工程建设类单位应具有与其资质要求相适应的注册资本（本办法所称注册

资本包括开办资金）；非工程建设类单位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删去第五条第六项中的“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最近 3 年应连续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

检。” 

 

  二十一、删去《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1 年第 2 号）第

六条第四项。 

  删去第七条第四项。 

 

  二十二、删去《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8 号）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五项。 

  删去第八条。 

  删去第十条第四项中的“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相关证明”。 

 

  二十三、删去《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经贸资一

函〔2002〕615 号）第四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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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删去《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增加分销经营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商

资函〔2005〕第 9 号）附件一中“本外商投资企业作如下保证”的第五条。 

  删去附件二中“本外商投资投资性公司作如下保证”的第五条。 

  删去附件三中的“通过上年联合年检是否”。 

 

  二十五、删去《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商资

函〔2007〕50 号）第六条中的“或未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 

 

  二十六、将《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援外成套项目财务管理的通知》（商财字〔2011〕

57 号）第四条修改为：“商务部建立援外项目投标资格预审财务审核制度。参加援外项目施工

任务投标的单位上一会计年度不得出现亏损。” 

 

  二十七、删去《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商流通发〔2012〕423 号）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中的“法

人股东工商年检情况”。 

 

  二十八、删去《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商资函〔2012〕919 号）第一

条第一项中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二十九、删去《商务部关于在重庆两江新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

商业保理试点有关问题的复函》（商资函〔2013〕680 号）第二条第二项第二目。 

 

  此外，对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